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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关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

本公司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 

1、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［2014］1279 号文核准，

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银万国”）将发行股份吸

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源证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。 

2、为充分保护宏源证券异议股东的合法利益，本次换股吸收合

并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央汇金”）向宏源证

券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。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详见本公司于

2014 年 12 月 19 日刊登的《关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

收合并本公司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》。 

3、本公司股票（股票代码：000562）已自 2014 年 12 月 10 日

开始连续停牌，此后宏源证券股票不再交易，直至实施换股后，转换

成申银万国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及挂牌交易。 

4、申银万国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吸并方和换股实施方，将通过

证券转换方式对投资者持有的宏源证券股份进行换股。“证券转换”

是指对投资者持有的宏源证券股份按照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确定的换

股比例转换成相应数量的申银万国股份。在完成证券转换后，申银万



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

结算深圳分公司”）办理有关上市的初始登记工作。 

5、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，宏源证券将进入终止上市程序，

原宏源证券股东持有的宏源证券股份将按照换股比例转换为申银万

国股份。在换股股权登记日（具体时间另行公告）收市后，如投资者

已提交本公司股票作为融资融券交易的担保物，则证券转换后作为担

保物的宏源证券股份将转换为申银万国股份。 

6、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宏源证券投资者应于换股股权

登记日收市前及时办理提前购回手续。在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，如

仍存在尚未购回的宏源证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，证券转换后，相关

证券公司须及时联系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事宜，如果因未及

时联系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事宜而造成的损失由约定购回

式证券交易的参与各方自行负责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责任。 

7、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、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宏源

证券股份，该等股份在证券转换后一律转换成申银万国本次发行的股

份，原在宏源证券股份上设置的质押、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

的状况将在换取的相应的申银万国股份上继续有效。 

8、宏源证券股票退市后，将由申银万国负责向原宏源证券投资

者派发其在退市前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。 

9、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实施上市

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12]85 号）规定，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

票，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（含 1 个月）的，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

入应纳税所得额；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（含 1 年）的，暂减

按 50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；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，暂减按 25%计入应

纳税所得额。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%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。其中，



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包括上市公司合并

中个人持有的被合并公司股票转换的合并后公司股票。 

因换股而持有申银万国股份的原宏源证券投资者，其持有申银万

国股份的持股时间自申银万国股份登记到深市 A 股账户中时开始计

算，其未来获得申银万国派发的股息红利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上述规

定。 

根据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落实上市公司股息红

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合并、分立

导致的相关公司股票退出登记，不纳入红利所得税的计算范围。本次

换股吸收合并因证券转换而导致宏源证券股份退出登记，不纳入红利

所得税的计算范围。 

10、请相关基金管理人在申银万国换股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过程中

注意 ETF 的相关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 PCF 清单、申购赎回的清算交收

及代收代付等业务，做好与投资者、PD 证券公司相关方的协调沟通

工作，确保 ETF 相关业务顺利开展。 

一、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

申银万国向宏源证券全体股东发行 A 股股票，以取得该等股东持

有的宏源证券全部股票；本次合并完成后，申银万国作为存续公司承

继及承接宏源证券的全部资产、负债、业务、资质、人员、合同及其

他一切权利与义务，宏源证券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；申银万国的

股票（包括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 A 股股票）将申请在深交所上

市流通。 

申银万国本次发行价格为 4.86元/股。宏源证券的换股价格 9.96

元/股以定价基准日（系指宏源证券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事宜

董事会决议公告日）前 20 个交易日宏源证券的 A 股股票交易均价，

即 8.30 元/股（已考虑宏源证券 2013 年度分红派息事项）为基础，



并在此基础上给予 20%的换股溢价率确定。由此可以确定本次换股吸

收合并的换股比例为 2.049，即换股股东所持有的每股宏源证券 A 股

股票可以换得 2.049 股申银万国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。 

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详细情况，请阅读本公司于 2014

年 12 月 2 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zse.cn）和巨潮资讯

网站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

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》全文及相关文件，并及时关注

本公司发出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现金选择权实施安排 

为充分保护宏源证券异议股东的合法利益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

由中央汇金向宏源证券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。现金选择权股权登

记日为 2014 年 12月 9日，行权申报期为 2014年 12月 12日至 2014

年 12 月 18 日之间的五个交易日。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详见本公

司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刊登的《关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

股吸收合并本公司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》。 

三、换股实施安排 

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，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将刊登换股实

施公告确定换股股权登记日并实施换股。换股对象为截至换股股权登

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宏源证券全体投资者。 

申银万国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吸并方和换股实施方，将通过证券

转换方式对投资者持有的宏源证券股份进行换股。 

按照换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3:00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国结算

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宏源证券全体股东名册（简称“换股股东名

册”），宏源证券投资者所持有的每 1 股宏源证券股份将转换为 2.049

股申银万国股份。 

按上述比例换股后，宏源证券投资者取得的申银万国股份数应为



整数，对于换股过程中的零碎股，将参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权益分

派中零碎股的处理方式处理。即如宏源证券投资者所持有的宏源证券

股份乘以换股比例后的数额不是整数，则按照其小数点后尾数从大到

小排序，每一位股东依次送一股，直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数一

致。如遇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时则采取计算机系统随机发放的方式，

直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数一致。 

四、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的预计时间表 

日期 事项 

2014 年 12 月 10 日 宏源证券股票自本日起开始停牌，直至终止上市 

X 日 换股股权登记日  

注： X 日为交易日，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。 

五、提醒投资者关注事项 

1、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，宏源证券将进入终止上市程序，

原宏源证券股东持有的宏源证券股份将按照换股比例转换为申银万

国股份。在换股股权登记日（具体时间另行公告）收市后，如投资者

已提交本公司股票作为融资融券交易的担保物，则证券转换后作为担

保物的宏源证券股份将转换为申银万国股份。 

2、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宏源证券投资者应于换股股权

登记日收市前及时办理提前购回手续。在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，如

仍存在尚未购回的宏源证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，证券转换后，相关

证券公司须及时联系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事宜，如果因未及

时联系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事宜而造成的损失由约定购回

式证券交易的参与各方自行负责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责任。 

3、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、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宏源

证券股份，该等股份在证券转换后一律转换成申银万国本次发行的股

份，原在宏源证券股份上设置的质押、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

的状况将在换取的相应的申银万国股份上继续有效。 



4、宏源证券股票退市后，将由申银万国负责向原宏源证券投资

者派发其在退市前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。 

5、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证监会发布的《关于实施上市

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12]85 号）规定，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

票，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（含 1 个月）的，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

入应纳税所得额；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（含 1 年）的，暂减

按 50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；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，暂减按 25%计入应

纳税所得额。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%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。其中，

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包括上市公司合并

中个人持有的被合并公司股票转换的合并后公司股票。 

因换股而持有申银万国股份的原宏源证券投资者，其持有申银万

国股份的持股时间自申银万国股份登记到深市 A 股账户中时开始计

算，其未来获得申银万国派发的股息红利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上述规

定。 

根据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落实上市公司股息红

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合并、分立

导致的相关公司股票退出登记，不纳入红利所得税的计算范围。本次

换股吸收合并因证券转换而导致宏源证券股份退出登记，不纳入红利

所得税的计算范围。 

6、请相关基金管理人在申银万国换股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过程中

注意 ETF 的相关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 PCF 清单、申购赎回的清算交收

及代收代付等业务，做好与投资者、PD 证券公司相关方的协调沟通

工作，确保 ETF 相关业务顺利开展。 
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投资者如有问题可联系宏源证券股票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



以下联系人： 

1、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45 层 

邮编：200031 

联系人：姜建勤 

联系电话： 021-33389888 

传真： 021-54035333 

2、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艺路 233 号宏源大厦 

邮编：830002 

联系人：阳昌云、徐亮 

联系电话： 0991-2301870 

传真： 0991-2301779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
 


	关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
	本公司事宜的提示性公告



